未成年人投保旅游险告知书及回执

尊敬的家长：您好！

为了保障您孩子健康成长，化解旅行过程中的意外风险，解除您的后顾之忧，我司特推出保障全、交费低、赔付比例高的“旅游安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您可根据孩子具体情况进行投保。（请选择后附方案中的一款进行投保）
根据《保险法》第三十三条及《关于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人身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0]第95号）等监管文件规定，被保险人为未成年人（未满18周岁）的，投保人必须为其父母；本次可保的身故保险金额为10万元扣除该未成年被保险人在本公司及其他保险公司已经参保的身故保险金额后的差额部分（航空意外保险除外）。如未成年被保险人已本次投保及既往已参保的身故保险金额之和超过10万元，则我司不能接受本次投保。
为保护未成年被保险人权益，请您填写下表，并请在投保人签名栏亲笔签字，谢谢。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旅游日期（即保险期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所选方案号：     A      
旅游行程（国内游□ 出境游□）：         国内游（十渡）                                            
旅行社：        有山家园（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平峪村隗有军农家院饭馆）                     旅游团号：                    
	被保险人姓名
	被保险人证件号
	被保险人出生年月日
	在各保险公司已参保的身故保险金额
	可保保额
	投保人姓名
	投、被保险人关系
	投保人证件号
	手机号
	投保人签名栏

	
	
	
	
	
	
	
	
	
	


注：仅填如上表格和旅游日期即可，每个未成年人一行。填好后发送至services@youshanjiayuan.com并电话通知（13581564146）
填写说明：
1、可保保额=10万元-在各保险公司已参保的身故保险金额（航空意外保险除外）。若所选方案的身故保额超过可保保额，我司将无法接受您本次投保。
2、父母在本回执亲笔签字即表明已经确认被保险人的可保保额，并同意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
3、请详细了解所选方案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保险金额等内容，并根据被保险人的可保保额选择合适的方案进行投保。每一被保险人仅能投保一份本保险，超过部分无效。
4、请投保人使用签字笔，以正楷字完整、准确地填写本回执各项内容。若因投保人填写有误、填写不清或未如实告知而引起的纠纷和损失，由投保人承担。
5、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业务员工号：                           业务员姓名：                               机构工号：                 
旅游安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案表
A方案（10万元普通，本方案被保险人无年龄限制）               D方案（10万元高风险，本方案适用于0~64周岁）
	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
	保费

	
	
	1-3天
	4-10天
	11-20天
	21-30天

	意外身故、残疾、烧伤
	100000
	5元
	7元
	10元
	20元

	突发急性病身故
	50000
	
	
	
	

	意外身故处理补偿
	5000
	
	
	
	

	突发急病身故处理补偿
	2500
	
	
	
	

	意外医疗
	6000
	
	
	
	

	突发急性病医疗
	6000
	
	
	
	

	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
	保费

	
	
	1-3天
	4-10天
	11-20天
	21-30天

	意外身故、残疾、烧伤
	100000
	15元
	21元
	30元
	60元

	突发急性病身故
	50000
	
	
	
	

	意外身故处理补偿
	5000
	
	
	
	

	突发急病身故处理补偿
	2500
	
	
	
	

	意外医疗
	6000
	
	
	
	

	突发急性病医疗
	6000
	
	
	
	


本方案特别约定：保险期间内，保险人仅承担被保险人登上该次旅行的交通工具至该旅行结束离开交通工具（入境游为登上出境的交通工具）时止期间的保险责任。不承担被保险人从事条款中所列高风险活动发生的保险责任及自由行、西藏游、自驾游、背包游、探险游等活动所发生的保险责任。






